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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拒绝赡养，父母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保障老有所依？儿女对父母
未尽任何赡养义务，却在父母离世后主张继承遗产，法院将如何判决？
立遗嘱是绝对自由吗，将受到哪些限制呢？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继承纠纷典型案例，主要涉及遗赠
扶养协议、必留份、继承权丧失等制度，通过司法裁判，倡导友善互助的
价值理念，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丧失继承权：（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
严重”。孝敬父母，是我国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给
予子女生命和关爱，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对其进行赡养是
应有之义。赡养义务不因父母有收入、身体状况良好而免除。
本案中，高小某三十余年对父母没有任何赡养行为，法院认定
其行为构成遗弃，并判决其丧失继承权，对其行为作出了否定
性评价，彰显了法律对社会价值的正面引导，有利于弘扬中华
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

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死亡
后，若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
人依照继承相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本案中，徐某系
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没有指定受益人，故其死亡后，保险金应
作为其遗产，由保险公司给付继承人。经过事实查明，徐某系

“五保户”，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
又承诺放弃案涉保险合同权益，该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根据《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
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
给适当的遗产”规定，认定严某属于可以分得适当遗产的人，并
判决保险公司向其给付保险金，是对遗产酌给制度的适用。区
别于继承制度较强的身份性特征，遗产酌给制度系通过法律规
定对自愿进行扶养行为者赋予权利，倡导友善、互助的价值理
念。本案裁判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利于减少扶养人顾
虑，鼓励在全社会形成养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规
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
额。”该条规定的必留份制度是对遗嘱
自由的限制，旨在平衡遗嘱自由和法
定继承人的利益，以求最大限度保护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的生存权利。遗嘱人未为缺乏劳动
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遗
产份额的，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
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
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本
案裁判通过房屋折价补偿的方式，既
保障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的范小某的权益，又尊重了范某遗嘱
中财产由刘某继承的遗愿，实现了保
护弱势群体权益和尊重遗嘱自由的有
效平衡。

戴某与第一任丈夫生育庞
小某，丈夫于 1992年离世，与第
二任丈夫蔡某于 2017 年离婚。
2019 年开始，戴某因身患多种
疾病，长期卧床，需要人陪护照
顾，求助庞小某，庞小某不顾不
理，还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日后
的治疗费用。戴某后与蔡某签
订协议书，约定由蔡某作为扶养
人，负责照顾戴某日后生活起
居，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丧葬事
宜，戴某去世之后，将其名下房
屋赠与蔡某。

签订协议后，蔡某依约履行
义务直至戴某离世。蔡某处理
完戴某的丧葬事宜，依据协议
书主张权利时，庞小某拒绝协助
蔡某办理房屋变更登记事宜。
蔡某遂将庞小某诉至法院，请求
依法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审理法院认为，戴某与蔡某
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
扶养协议，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
签订完成，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合法有效。蔡某对戴某生前
尽了扶养义务，在戴某死后也为
其办理了殡葬等事宜，有权依据
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庞小某作为戴某的儿子，在戴某
患病情况下未履行赡养义务，在
戴某去世后又主张按法定继承
分配案涉房屋，其主张不能成
立。遂判决蔡某受遗赠取得戴
某名下房屋。

案情1
签协议书生养死葬
能否依约取得房产？

□说法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保护扶养人合法权益

范某与吉某原系夫妻关系，于
1989年育有范小某，后二人离婚，范某
2011年与刘某再婚。范小某自2006年
即患有肾病并于 2016 年开始透析治
疗，2020年出现脑出血。范某 2021年
6月订立自书遗嘱一份，载明：“我所有
的房产及家里的一切财产，待我百年
后，由妻子刘某一人继承，产权归刘某
一人所有。”

2021年 11月，范某去世。刘某诉
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内容继承案涉
房屋。诉讼中，范小某辩称其身患重
病，丧失劳动能力，亦无生活来源，范
某虽留有遗嘱，但该遗嘱未按照法律
规定为其留有必要份额，故该遗嘱部
分无效，其有权继承案涉房屋的部分
份额。

法院认为，范某在自书遗嘱中指
定刘某为唯一继承人虽是其真实意思
表示，但因范小某作为范某的法定继
承人身患肾病多年，缺乏劳动能力又
无生活来源，故应为其保留必要份
额。结合案涉房屋价值和双方实际生
活情况，酌定由刘某给付范小某房屋
折价款。遂判决：案涉房屋由刘某继
承，刘某给付范小某相应房屋折价款。

案情2
未留必要遗产份额
继承人生活困难怎么办？

□说法

必留份制度
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

徐某系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残疾人。2020年 3月，
其所在的区残疾人联合会为其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徐
某为被保险人，限额5万元。保险期内，徐某因溺水死亡。

徐某生前主要由严某负责照料生活；死后，由严某料理后
事。徐某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向
法院承诺放弃案涉保险合同下的权益，并和当地派出所共同出
具书面说明，认可严某对徐某扶养较多。严某向法院起诉，请
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

法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为徐某遗产。徐
某生前作为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
承人，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已书面承诺放弃案涉保险合同下的
权益，对徐某扶养较多的严某有权向某保险公司主张案涉保险
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遂判决：某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严某给付保险金50000元。

案情3
因意外身故，保险利益归谁？

□说法

遗产酌给请求权人有权主张

高某甲与高小某系父子关系，高小某为独生子女。1992
年，高小某（时年20周岁）在与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离家出走，
从此对父母不闻不问。母亲患病时其未照顾，去世时未奔丧。
高某甲身患重病期间，做大手术，需要接送、看护和照顾，但高
小某也未出现。高某甲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为高某乙、高某
丙、高某丁和高某戊。高某乙对高某甲夫妻照顾较多。

高某甲去世后，高某乙联系高小某处理高某甲的骨灰落葬
事宜，高小某不予理睬，却以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领取了高
某甲名下部分银行存单。

高某乙起诉至法院，认为高小某遗弃高某甲，应丧失继承
权，高某甲的遗产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高某丙、高某丁
和高某戊均认可高小某应丧失继承权，并出具声明书表示放弃
继承高某甲的遗产。

法院认为，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
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
失继承权。高小某自1992年离家后，三十余年来对被继承人不
闻不问、置之不理。不仅未给予父母任何经济帮助，亦未有电话
联系，没有任何经济和精神赡养，父母去世后，亦怠于对父母送
终，对高某甲已经构成遗弃。遂判决：高某甲的遗产归高某乙继
承所有；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后自高某甲账户内所取款项归高
某乙继承所有，高小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说法

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

案情4
离家出走三十余年，对父母不闻不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
十八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
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
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
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
义 务 ，享 有 受 遗 赠 的 权
利”。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行为准
则和价值引导，有利于保障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

如 果 扶 养 人 如 约 履
行协议约定的生养死葬
的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尊
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对
扶养人的合法权益予以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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